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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小販政策小組委員會  
 

代表團體／個人在 2015 年 4 月 14 日的會議上及  
所接獲的意見書中提出的意見摘要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代表團體／個人的意見／關注事項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政府當局應容許已登記小販助手優
先申請僱用他們的小販所交回的牌
照，這樣做既可避免該等小販助手
失業，亦可發展出小販牌照的承繼
機制。 

 

我們現正密切監察為固定小販排檔區小販推行的五年資助計劃的落實情
況，稍後會檢討應否及如何簽發新的固定攤位小販牌照；屆時會一併考
慮向登記小販助手優先發牌的建議。 
 

2. 政府當局應利用閒置的公共地方，
例如出租率偏低的熟食市場和停車
場以及新的街道，並將它們改建成
供小販擺賣之用的場地。 

 

正如我們曾經在不同場合表示，政府對有關小販新經營模式的建議持開
放態度。作為試驗計劃，我們會考慮把現有出租率偏低的公眾街市改建
為離街熟食中心，為個別熟食攤販提供經營場地，供應傳統大牌檔式熟
食、傳統小吃或其他形式的小食。雖然如此，為保障公眾衞生及安全，
在改建的熟食中心經營的攤檔仍須符合消防、安全、衞生和其他嚴謹的
規例。 
 

3. 政府當局制定小販政策時應參考海
外地方的經驗，即設立以彈性時間
營運的露天小販市集和作為遊客景
點的夜市，以及使用創業成本較低
的木製食物車。 

 

在不影響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的前提下，政府對有關本土市集的地區主
導建議及其運作模式持開放態度。由於有關擺賣活動建議的細節(特別是
相關的擺賣位置、時間及其他營運條件)通常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當區不同
持份者，我們認為由下而上的模式相當可取。由當區居民提出的建議，
除了符合當區需要之外，廣獲社區支持、參與和認同的機會亦大很多。
如有人提出地區主導的建議並獲得社區普遍認同，我們樂意協助他們與
相關決策局及部門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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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物環境衞生署應該因應新的小販
政策，改變其小販管理及執法策
略。 

 

小販政策涉及的利益和價值考慮隨着時間不斷演變。由於不同持分者提
出的觀點往往不能互相兼容，故難以制訂一個在任何時候都能令所有人
滿意的完美小販政策。政府一直設法在對立和不斷演變的考慮因素中求
取一個值得整體社會支持的合理平衡。我們認為現時的小販管理及執法
策略大體上可兼顧及平衡各方的利益。 
 

5. 政府當局就新發展地區制定城市規
劃時，應顧及小販擺賣活動，並讓
社區規劃師參與其中。 

 

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零售業發展須以市場主導，而政府應保
持最少干擾。我們會將有關意見反映予負責城市規劃的相關政府部門參
考。 
 
我們相信設立市集的建議應以地區主導，若有任何機構能物色到合適的
場地作為市集，並得到所在社區及區議會支持，以及在不影響食物安全
和環境衞生的前提下，我們會盡量協助他們與相關的政府部門聯繫。 
 

6. 因應本地的購物中心漸趨單一化，
政府當局應該向具懷舊本土文化特
色的工匠(例如補鞋匠、鐘錶修理匠
及鎖匠等)發牌。  

 

我們認同應讓傳統或創意文化活動及／手工藝有發展空間，並會跟進向
具懷舊本土文化特色的無牌街頭工匠(包括補鞋匠、鐘錶修理匠、鎖匠、
磨刀匠、線面師和代書人等)的發牌事宜。在獲得區議會支持及其他部門
批准後，我們會考慮在原址或其他適合闢設固定攤位的地點發牌，讓已
登記的工匠申請固定攤位(工匠)小販牌照，以便他們在獲簽發牌照後，可
在適合地點合法地繼續經營。 
 

7. 有需要設立一個溝通平台，以便政
府、區議員及各區的持份者醞釀地
區主導及由下而上的小販擺賣活動
建議。 

 

就執行層面而言，政府對在任何地點發展小販行業的具體建議都持開放
態度，只要有關建議不影響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公用通道不會受阻，
以及取得當區人士的支持。至於具體的醞釀方式，可因應各區區情而
異。由政府去設立溝通平台未必符合地區主導、由下而上的理念。事實
上，我們注意到一些地區團體已經自發地籌辦工作坊，以期讓相關的持
份者在地區層面討論此事宜。 
 
如相關倡議者物色到合適場地，並就場地和運作安排得到相關區議會的
支持，我們樂意提供有關如何確保運作符合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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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及盡力協助他們與相關的政府部門聯繫。 
 

8. 政府當局應容許報販售賣更多種類
的物品，並對自願向政府交回小販
牌照的報販發放120,000元的特惠補
償。 

 

政府在二零一三年六月推出為期五年的資助計劃，旨在向全港 43 個小販
區內的固定攤位小販提供一次過的財政資助，以供重建和搬遷攤檔，藉
此減低火警風險，資助包括攤檔構築物的物料及設計，安裝固定電力裝
置，以及把攤檔遷離建築物樓梯口或緊急車輛通道。選擇自願向政府交
回其小販牌照的小販，可獲 120,000元的特惠金，目的是加快騰出攤檔空
位，方便遷置有較高火警風險的攤檔。至於其他不在此 43 個固定小販排
檔區營運的小販（包括固定攤位(報紙)小販），由於這些攤擋並非集中在
人煙稠密的地區或以密集形式位處街上，故對毗鄰樓宇造成的火警風險
相對較低，因此未被納入資助計劃之中。 
 
因應報販組織的要求，我們於 2009 年已放寬報販在攤檔兼售其他貨品的
限制，兼售貨品由 8 種增加至 12 種。與此同時，我們亦放寬有關報攤用
作售賣額外物品的空間限制，由不超過攤檔的四分一擴大至不超過二分
一。在 2014 年年初，我們容許報販在其報攤範圍內安裝無線上網及以電
子屏展示與其小販牌照核准售賣貨品有關的合法宣傳品。  
 

9. 政府當局應考慮放寬食物製造廠的
發牌條件，例如容許在家中或閒置
的公共地方進行小規模的食品製
造。 

 

為確保在香港出售的食物安全和適宜食用，我們要求經營某些食物業，
包括食物製造廠，須根據《食物業規例》(第 132X 章)領有由食物環境衞
生署簽發的牌照；處所須符合相關的發牌條件，才會獲發牌照。在符合
法例的要求及保障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的前提下，我們會按情況施加適
當的發牌條件。 
 
此外，《食物業規例》禁止在住用處所內配製食物，目的是確保食物業
出售的食物是在符合法例要求的衞生標準和環境下配製。任何規管及支
援小販活動的措施，應以履行我們為香港市民保障食物安全和保持生活
環境清潔衞生的責任而制訂。我們沒有計劃更改法例放寬這方面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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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小販組織或小販應該參與有關小販
政策和管理的討論，尤其是在涉及
牌照的上訴過程中和在各區議會的
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參與討論，
以顧及小販的利益及關注。 

 

我們一直有就小販政策和管理事宜諮詢小販組織和小販的意見。為與有
關各方建立協作伙伴關係，我們已就所有小販區成立「小販管理諮詢委
員會」，成員包括持牌小販代表、相關的區議會議員和地區防火委員會
成員。我們也從未拒絕非委員會成員但在該小販區營業的小販對出席委
員會會議的要求。小販管理諮詢委員會提供雙向的溝通平台，讓食物環
境衞生署(食環署)的地區人員可與有關各方討論小販區的日常管理、規管
和安全事宜。此外，我們亦會按需要接觸小販組織，諮詢他們的意見。
比如最近推行的「小販牌照違例處分制」和「小販資助計劃」，我們都
有在敲定計劃細節前接觸小販組織，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並通過「小
販管理諮詢委員會」在落實計劃的過程中與小販保持溝通。 
 
按現有機制，有關小販牌照的上訴事宜由牌照上訴委員會負責。各區議
會的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的會議由各區議會的秘書處統籌，是否邀請
小販組織或小販參與涉及小販政策和管理的討論是由它們而非食環署全
權決定。 
 

11. 政府當局應設立專門的委員會，負
責檢討小販政策、作出相關決定，
以及實施長遠發展計劃。 

 

食物及衞生局和食環署如就小販政策進行檢討，會按需要諮詢其他政府
部門和持分者，及考慮各界的意見。我們不認為有需要另設專門的委員
會負責這方面的工作。 
 

12. 政府當局應檢討向 "朝行晚拆 "的夜
市檔主發牌是否可行，並透過分級
制 (須將評級展示於攤檔的當眼位
置 )，以確保其運作符合食物安全及
食物衞生方面的規定。 

 

在不影響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的前提下，政府對有關本土市集的地區主
導建議及其運作模式持開放態度。由於有關擺賣活動建議的細節(特別是
相關的擺賣位置、時間及其他營運條件)通常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當區不同
持份者，我們認為由下而上的模式相當可取。由當區居民提出的建議，
除了符合當區需要之外，廣獲社區支持、參與和認同的機會亦大很多。
如有人提出地區主導的建議並獲得社區普遍認同，我們樂意協助他們與
相關決策局及部門聯繫。  

 
13. 政府當局研究簽發新的大排檔牌照

時，亦應檢討售賣小食 (例如栗子 )
售賣小食的流動小販通常在當區人流暢旺的地點擺賣，可能會阻塞通道
和帶來環境衞生等問題，因此往往成為投訴對象。政府當局現未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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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販的發牌事宜。  
 

重新簽發流動小販牌照。 
 

14. 政府當局應該檢討並更新規管小販
擺賣活動的法例框架。 

 

政府一直設法在對立和不斷演變的考慮因素中就小販政策求取一個值得
整體社會支持的合理平衡。我們會不時檢視有關小販的政策和法例，在
有需要時作出修訂。  
 

15. 政府當局應採取現代化及科學化的
小販管理模式、加強小販管理隊在
執法方面的培訓，並加強向公眾推
廣公民責任。 

 

小販事務隊在日常工作中面對多方面的挑戰，食環署為小販管理主任職
系提供有系統及專設的培訓，當中包括入職培訓、複修課程及經驗交流
會。 
 
培訓課程內容涵蓋與小販有關的法例及法律程序、工作知識及技巧，以
及實務訓練。課程也設有關於個人成效及管理技巧的特定培訓單元，包
括人際技巧、處理衝突情況、情緒智商、壓力管理、風險評估及危機處
理，以及自衛等。因應社會環境的改變，食環署為不同職級的小販管理
主任提供複修課程時，會更新真實處理小販的個案給學員作模擬訓練，
提高學員在遇到各種困難情況時的處理方法及技能。食環署同時亦會適
時更新訓練課程內容，以切合實際工作需要。 
 
食環署一直以來都有透過「小販管理諮詢委員會」，向小販推廣應保持
其攤檔附近的環境衞生的訊息。我們亦會不時向市民灌輸各盡本分保持
公眾地方清潔衞生的訊息。 
 

 
 
立法會秘書處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2015年 7月  


